ERE 0 RN SN A RO PR
114 B3 & % 5204155

¢ R EAERRG AP

A
Fm I A E AL

AR

2} s 1, k=
A

Rl
IR
H#RE®
oL E
hAT

PR E ARG REEAEAT R AR AREII5EZY 27
/\

T RS 0 ke

a2
ﬂ%ﬁﬂraAﬁkéﬁﬁ% S LERNCE M S S
o 2 A AR S AT L A B R A B[R

FREY A BREEZ AR B

=

|

7z 2d

G EFL A AN FRRAD P IS AR AER
FhE B 380 & ATAIA) 2 - 0 A FIRTE %3801 ¥ ]

PR ERA S d B - daEeT B 2

L
&%&ﬁiﬁ%u:&%é¢@%4ﬁkéiﬁﬁ4’%k
Ew k4 pzl»%.w,a H o SREABPEL AT S 2]
L F %B%%ﬁﬁﬁﬂﬁqﬂ??%°xﬁﬁﬁ
AR AREERE R AR BAT S R ER S B RER B

%— 7



|

|

i

N\

4

4

|
—

LM FEi R hRE (RRITE4? 10P 5

=) St aok (10047 11p 4= ) 2 8K A > KA %
g N ﬁ$&jpﬁm$,hvr_i§(fﬁﬁiﬁé>’
A R ML Aot E AT o

)

¥

BRGSO R 2

17

—_—

e TR R ARG S R s L -
A LR BB R AL K
j\ f;“'_ Eﬁ:"/\ T\A’\ J /“ ‘4'3}§‘§€% o ji, %Iﬂg N _k\-:'i < t'"-i—

o
4G LA BIE A A T R P B A

= O
a\\
3
By

T
—\
:‘;-‘J\

|

=
%
e
(%

oe
T

-
ov
(w,

e

For oM oR N o

BRA AR Ao BE AT PR E A 2
PR BRAEEREG RS P A > E 511016 -
FLI64TE A BT 3 P2 o X Bt g iR B> F 8
AR Ep e 2 ta 0 FRAE] > BE NG
AFA AL D P R FU2ETIG P o gt
B2 PR ki 5243 e F AL g ABdH2 > T3 1

B R S SR SR LR L - g
F b2 (75 %&##\&%ﬁ B4l ~ 7
%lﬁ\f%~ﬁ£%%i’%wA%@Acm@;x#
TSR E S LR R B i
*%ﬂﬁé»d7%w’é CENGE RUTELE EOPY
e (&3 2R69F S /";’240’%’{4% TE& 4 ~992 R
SiLF F3925L B TR g SR KH 0 AERE G nﬁv‘wiv
B > AL B A LAAERA LG % &k R W

i g 2 % N @%9§:9L~’%

o A 3 )

T RLE A JE . oF S L IR E N N N P )i “*{ X 333%{1 &
5 N
,E'/

=

2 {7 FRARET T fwmy X xis w
ﬁ%ﬁ&gﬁé,ﬁg@%ﬁ%&gﬁé‘ﬁﬁ\kip%



(Q,

N
.
~

|

N

N\

|

—
8\/\m‘¥~ ‘jﬁ' \j’“

A

plaig

@u

s st

l'+ f}v

32

TR X BAZ B
IE R AR A
ABAREEPRLEE AET‘-%,
“"»’"JA\E'Jﬁé\“v'J-,"—:”ﬁ
U el
Fedoht & AT M vt ']A\
Flidded 2 % 13E AT o
= F kAR BN - H s
7o ,Zf«p % T

TN

T IT
i

(Z)%

Ji

‘Wq@

\ﬂ'-‘

)

L

14:2‘._*
¥

N

=

2,

2

H

@ogamgﬁjgg ﬁgb
= i‘a LR
’”¢£$&i9%
e kLA AR
B4 AT

v

o
7~
=

5[7% )

42 Mt ) A
Bkt A 2 AT Gl B RS

’)_/F)/\
JB o
i

N

—4
o

~ ‘\’l\ .\\.,

~

I+ %‘L
&
oW o
rb’.‘\ (Q.

“\-mti?‘:;,
X

/w.

W

Hy

& T e T

Y 1
*

’ 7

EXs

+1

E
pE ST
i e £
4’7" 1 % £ 4L f

J- T

(Q.

N

[u—
-
my
4
RPN
DN
“
\‘T.ﬂ
8\/
=i
-
[P

] N
FANE VAN

'Tg‘ﬂ 7

—3— ﬂ\xi

t' ,‘]'L,fq',

"V

27

—‘F

w
bl =
=

=2,

N
7‘%\}‘

Ao\

’W -
=AY R‘

~

P f 2 R PR

&)

A

Jl .

8

-~

24

ﬂ’%i%?k¥%w

(e~
W NN PN @R

\s_.\m
- ok (v

>~

1

l’\
A

22 3 =) _
R TR - %

o

NEFWE R 80i%

P

=

115 3

NS
=

i

b

2.1~ %8b

e St

l’-l- av

1



M i j‘\f,’,‘ﬁﬁﬁ})%zjxf%z\lo

e h PR A E -’L }i"%” %
IR ’%1\.’”“7'\ ) 4

20p pAFHR PR 2

F20p

%@?N?ﬁiP%ﬁ
A )

(2R

RSN EE

Tt 2 et i 13

TEREI E TR RD ST TN

v &= E 2 115 =& 3 g 9 p
e whw
A - ARMERA R B e kB AR
S5 1 H AR B 1# F o
(L= 2
2)
1 |[#FE? 0000k [13.3T |=42— |DRr:t ikt (K&}
0004 552 3 ;WA 51/2)
@ £-k*100#4 " 11p
e A R
A IR KR 2T
2 |#FFO0FOOK |11.72 |4~z — |Dhitkisk45F (B3
0004 552 3 WA E1/2) o
@#% £-k*100&47 11 p
R S
A PEID I 2T o
3 |#FOO0ROO&K |11.79 |4~z — |Dhik &k (B
0004 552 3 ;WA E1/2)
@#% £-k*100&47 11 p
o A AR
A PEIR MR G o
4 |18 O0O%OO0K (1332 |-r2- |[DR:%k4&k) (&}
0004 552 3 WA E1/2)
@#% £-k*100&47 11 p
R B R R R
A PEIB MK R 3 o
5 ¥ E? OO0FOOE [52.59 - A2 - O R WS- A,

0003 5L 3=

(kG W™ AR
M) > B ERFE A QTEL




(\ER)

@ £-k*100#47 11 p

@F Huk s 2 2 4t

10p = > &% &k~
RN U R
73*1—'#1\11&]&‘3«]‘;" o

2 B E AR
A ﬁg"'&"ﬁg g?: ’ //4 £

KBS G R
AN A AT o

A RS S1/T o

peils OO% OOk

000 5L 2 3=

13.

32

Iy

D F 5 Ak s 4 & 80 ot

@ % &-k*100#42 11 p

T (Bt A 51/2)
hERET9TELY 10p 5~
= o Fhaok otz
A A B A AT K TP
1T MR T o
F s gk A R ke
ApRIl R E e 0 4 &
KBRS ZHRE Z
A A AT o
OF N ¥ SSrE S " ST
A RS G1/T o

FE? OO% OO
0003 554 3

13.16

Iy

D F 5 Ak I 4 14 805 ot
T (B3 a51/2)
hEREAQTELY 10p
SHRER-REZ
AN A QA AT MK T
TR R 3T o
@ £-k>7100#4" 11 p
SRR B AR
APER MK e &

KB A SR R
AR A AT I o
Q@ F kiS4 2 2 Lk
A RS 1/

=

e =

FE? OO% OO

96. 80

D F 5 Ak s 4 14 80 ot

OB GF A G2
R) o HERE QT E 4

4




(\ER)

(7 P 4 B 7S b )
OO % OO#.000% 0
% 0000%%)

10p 7= » 5t &Kk
A BN A8 A MK
PRI MR e o

@ik &-k>100#47 11
oo HARA R N
A PRI MK E G 0 th &
A 2R I VA S 1
AN A AT K o

@ F K a2 2
A RS GS1/T o

9 FHEF OOF OO
0000%:

(A E P F P
OO % OO#000% 0
%0005

31.

80

Orithé&kors (K&
AL 2IM) o

@ik &-k*100&42 11p
o EAE E AN
A PEIB MK E 3T o

U N AR

¥ o

z
nd

o 1/7

1/7

AR

% AA 177

hE IR 1/7

N 23 /7

h Sy E 1/7
thFF 1/7

= :3’%3‘/‘\‘%?15‘%

pcd

z
g

L

.

3]

2

oA

G ENE D

1/7

X Rt

1/7

B

¥

N
’




(\ER)

% A 1/7
e 1/7
HiE LR 1/7
B E 1/7
i 1/7

CASS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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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壢簡字第2041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吳昭輝  
            傅上華  
被      告  徐永能  


            徐永利  
            徐美珠  
            林徐麗珠
            徐彤蕙  
            徐秋貴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與被代位人徐永達就被繼承人徐鄭綉、徐金水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三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按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為被代位人徐永達之債權人，徐永達尚欠原告債務未為清償，經原告取得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凌字第733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又被代位人徐永達與被告徐永能、徐永利、徐美珠、林徐麗珠、徐彤蕙、徐秋貴均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民國97年4月10日死亡）、徐金水（100年4月11日死亡）之繼承人，被繼承人徐鄭綉、徐金水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每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惟徐永達迄今仍怠於行使，且已陷於無資力狀態，原告自有行使代位權以保全債權之必要。為此，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等規定，代位徐永達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方面：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亦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又若執行法院已就系爭房地之公同共有權利為查封，如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之情形，尚非不得由債權人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裁定要旨、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要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為徐永達之債權人，系爭遺產為被繼承人徐鄭綉、徐金水所遺留，由徐永達與被告等人繼承而為公同共有，應繼分各七分之一，業據原告提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333號之債權憑證影本、本院執行處函文、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三類謄本等件為證，堪認為真實。依卷內事證，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公同共有存續期間之約定，是徐永達自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惟其怠於行使分割遺產、終止公同共有關係之權利，致原告之債權未能受償，原告為保全債權，代位徐永達請求分割系爭遺產，即屬有據。
(二)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公同共有存續期間或分管契約之約定，本院審酌依系爭遺產之性質及經濟效用，分割為分別共有，不致損及被代位人徐永達及其他被告之利益，原告主張依被代位人徐永達及被告等人就系爭遺產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即附表二所示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亦屬適當。
(三)綜上所述，原告起訴主張代位其債務人徐永達請求就系爭遺產按如附表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乃由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案較能增進遺產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本件原告代位債務人徐永達請求分割系爭遺產，兩造實互蒙其利，如僅由敗訴之被告負擔，本院認為顯失公平，爰審酌上情及被代位人徐永達與被告之應繼分比例，認本件訴訟費用即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兩造依如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較屬公允。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劉哲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書記官　施春祝　　　　


　　　　　　　　　　　　　　　　　　
附表一：被繼承人徐鄭綉、徐金水遺產範圍　　　　　　　　 
		編號

		遺產項目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說明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37

		二分之ㄧ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1/2）。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72

		二分之ㄧ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1/2）。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79

		二分之ㄧ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1/2）。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4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32

		二分之一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1/2）。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5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2.59

		一分之一

		①原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所有（應有部分為全部），徐鄭綉於97年4月10日死亡，經徐金水、被告及被代位人8人所繼承並辦理繼承登記。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徐金水潛在應繼分為被告及被代位人所繼承。
③再轉繼承後被告及被代位人應繼分為1/7。　



		6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32

		二分之ㄧ

		①原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所有（應有部分為1/2），徐鄭綉於97年4月10日死亡，經徐金水、被告及被代位人8人所繼承並辦理繼承登記。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徐金水潛在應繼分為被告及被代位人所繼承。
③再轉繼承後被告及被代位人應繼分為1/7。　



		7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16

		二分之ㄧ

		①原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所有（應有部分為1/2），徐鄭綉於97年4月10日死亡，經徐金水、被告及被代位人8人所繼承並辦理繼承登記。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徐金水潛在應繼分為被告及被代位人所繼承。
③再轉繼承後被告及被代位人應繼分為1/7。



		8

		桃園市○○區○○段000○號
(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0號)

		96.80

		一分之ㄧ

		①原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所有（應有部分為全部），徐鄭綉於97年4月10日死亡，經徐金水、被告及被代位人8人繼承並辦理繼承登記。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徐金水潛在應繼分為被告及被代位人所繼承。
③再轉繼承後被告及被代位人應繼分為1/7。



		9

		桃園市○○區○○段000○號
(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號)

		37.80

		一分之ㄧ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全部）。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附表二：應繼分比例
		姓　名

		應繼分



		徐永達

		1/7



		徐永能

		1/7



		徐永利

		1/7



		徐美珠

		1/7



		林徐麗珠

		　 1/7



		徐彤蕙

		　 1/7



		徐秋貴

		　 1/7









附表三：訴訟費用之負擔
		姓　名

		負擔比例



		徐永達
(即原告負擔)

		1/7



		徐永能

		1/7



		徐永利

		1/7



		徐美珠

		1/7



		林徐麗珠

		　 1/7



		徐彤蕙

		　 1/7



		徐秋貴

		　 1/7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壢簡字第2041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吳昭輝  

            傅上華  

被      告  徐永能  



            徐永利  

            徐美珠  

            林徐麗珠

            徐彤蕙  

            徐秋貴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與被代位人徐永達就被繼承人徐鄭綉、徐金水所遺如附表一

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三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按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

    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為被代位人徐永達之債權人，徐永

    達尚欠原告債務未為清償，經原告取得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2年度司執字凌字第733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又被代位

    人徐永達與被告徐永能、徐永利、徐美珠、林徐麗珠、徐彤

    蕙、徐秋貴均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民國97年4月10日死亡）

    、徐金水（100年4月11日死亡）之繼承人，被繼承人徐鄭綉

    、徐金水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每人

    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惟徐永達迄今仍怠於行使，且已陷於

    無資力狀態，原告自有行使代位權以保全債權之必要。為此

    ，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等規定，代位徐永達提起本

    件訴訟，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方面：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

    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民法第1151條、

    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

    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

    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亦有明文。此項代位

    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

    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

    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

    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又若

    執行法院已就系爭房地之公同共有權利為查封，如債務人有

    怠於辦理遺產分割之情形，尚非不得由債權人代位提起分割

    遺產訴訟（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裁定要旨、99年度

    台抗字第392號裁定要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為徐永達之

    債權人，系爭遺產為被繼承人徐鄭綉、徐金水所遺留，由徐

    永達與被告等人繼承而為公同共有，應繼分各七分之一，業

    據原告提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333號之債

    權憑證影本、本院執行處函文、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三類謄本

    等件為證，堪認為真實。依卷內事證，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

    割之情形，亦無公同共有存續期間之約定，是徐永達自得隨

    時請求分割遺產，惟其怠於行使分割遺產、終止公同共有關

    係之權利，致原告之債權未能受償，原告為保全債權，代位

    徐永達請求分割系爭遺產，即屬有據。

(二)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

    有物分割之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

    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

    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

    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

    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

    割之情形，亦無公同共有存續期間或分管契約之約定，本院

    審酌依系爭遺產之性質及經濟效用，分割為分別共有，不致

    損及被代位人徐永達及其他被告之利益，原告主張依被代位

    人徐永達及被告等人就系爭遺產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即附表二

    所示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亦屬適當。

(三)綜上所述，原告起訴主張代位其債務人徐永達請求就系爭遺

    產按如附表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

    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

    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

    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7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乃由本院斟酌何

    種分割方案較能增進遺產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

    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本件原告代位債務人徐永達請求分

    割系爭遺產，兩造實互蒙其利，如僅由敗訴之被告負擔，本

    院認為顯失公平，爰審酌上情及被代位人徐永達與被告之應

    繼分比例，認本件訴訟費用即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兩造依如

    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較屬公允。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劉哲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書記官　施春祝　　　　



　　　　　　　　　　　　　　　　　　

附表一：被繼承人徐鄭綉、徐金水遺產範圍　　　　　　　　 

編號 遺產項目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說明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37 二分之ㄧ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1/2）。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72 二分之ㄧ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1/2）。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79 二分之ㄧ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1/2）。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4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32 二分之一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1/2）。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5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2.59 一分之一 ①原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所有（應有部分為全部），徐鄭綉於97年4月10日死亡，經徐金水、被告及被代位人8人所繼承並辦理繼承登記。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徐金水潛在應繼分為被告及被代位人所繼承。 ③再轉繼承後被告及被代位人應繼分為1/7。　 6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32 二分之ㄧ ①原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所有（應有部分為1/2），徐鄭綉於97年4月10日死亡，經徐金水、被告及被代位人8人所繼承並辦理繼承登記。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徐金水潛在應繼分為被告及被代位人所繼承。 ③再轉繼承後被告及被代位人應繼分為1/7。　 7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16 二分之ㄧ ①原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所有（應有部分為1/2），徐鄭綉於97年4月10日死亡，經徐金水、被告及被代位人8人所繼承並辦理繼承登記。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徐金水潛在應繼分為被告及被代位人所繼承。 ③再轉繼承後被告及被代位人應繼分為1/7。 8 桃園市○○區○○段000○號 (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0號) 96.80 一分之ㄧ ①原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所有（應有部分為全部），徐鄭綉於97年4月10日死亡，經徐金水、被告及被代位人8人繼承並辦理繼承登記。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徐金水潛在應繼分為被告及被代位人所繼承。 ③再轉繼承後被告及被代位人應繼分為1/7。 9 桃園市○○區○○段000○號 (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號) 37.80 一分之ㄧ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全部）。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附表二：應繼分比例

姓　名 應繼分 徐永達 1/7 徐永能 1/7 徐永利 1/7 徐美珠 1/7 林徐麗珠 　 1/7 徐彤蕙 　 1/7 徐秋貴 　 1/7 



附表三：訴訟費用之負擔

姓　名 負擔比例 徐永達 (即原告負擔) 1/7 徐永能 1/7 徐永利 1/7 徐美珠 1/7 林徐麗珠 　 1/7 徐彤蕙 　 1/7 徐秋貴 　 1/7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壢簡字第2041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吳昭輝  
            傅上華  
被      告  徐永能  


            徐永利  
            徐美珠  
            林徐麗珠
            徐彤蕙  
            徐秋貴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與被代位人徐永達就被繼承人徐鄭綉、徐金水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三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按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為被代位人徐永達之債權人，徐永達尚欠原告債務未為清償，經原告取得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凌字第733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又被代位人徐永達與被告徐永能、徐永利、徐美珠、林徐麗珠、徐彤蕙、徐秋貴均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民國97年4月10日死亡）、徐金水（100年4月11日死亡）之繼承人，被繼承人徐鄭綉、徐金水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每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惟徐永達迄今仍怠於行使，且已陷於無資力狀態，原告自有行使代位權以保全債權之必要。為此，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等規定，代位徐永達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方面：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亦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又若執行法院已就系爭房地之公同共有權利為查封，如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之情形，尚非不得由債權人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裁定要旨、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要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為徐永達之債權人，系爭遺產為被繼承人徐鄭綉、徐金水所遺留，由徐永達與被告等人繼承而為公同共有，應繼分各七分之一，業據原告提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333號之債權憑證影本、本院執行處函文、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三類謄本等件為證，堪認為真實。依卷內事證，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公同共有存續期間之約定，是徐永達自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惟其怠於行使分割遺產、終止公同共有關係之權利，致原告之債權未能受償，原告為保全債權，代位徐永達請求分割系爭遺產，即屬有據。
(二)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公同共有存續期間或分管契約之約定，本院審酌依系爭遺產之性質及經濟效用，分割為分別共有，不致損及被代位人徐永達及其他被告之利益，原告主張依被代位人徐永達及被告等人就系爭遺產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即附表二所示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亦屬適當。
(三)綜上所述，原告起訴主張代位其債務人徐永達請求就系爭遺產按如附表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乃由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案較能增進遺產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本件原告代位債務人徐永達請求分割系爭遺產，兩造實互蒙其利，如僅由敗訴之被告負擔，本院認為顯失公平，爰審酌上情及被代位人徐永達與被告之應繼分比例，認本件訴訟費用即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兩造依如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較屬公允。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劉哲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書記官　施春祝　　　　


　　　　　　　　　　　　　　　　　　
附表一：被繼承人徐鄭綉、徐金水遺產範圍　　　　　　　　 
		編號

		遺產項目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說明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37

		二分之ㄧ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1/2）。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72

		二分之ㄧ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1/2）。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79

		二分之ㄧ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1/2）。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4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32

		二分之一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1/2）。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5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2.59

		一分之一

		①原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所有（應有部分為全部），徐鄭綉於97年4月10日死亡，經徐金水、被告及被代位人8人所繼承並辦理繼承登記。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徐金水潛在應繼分為被告及被代位人所繼承。
③再轉繼承後被告及被代位人應繼分為1/7。　



		6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32

		二分之ㄧ

		①原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所有（應有部分為1/2），徐鄭綉於97年4月10日死亡，經徐金水、被告及被代位人8人所繼承並辦理繼承登記。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徐金水潛在應繼分為被告及被代位人所繼承。
③再轉繼承後被告及被代位人應繼分為1/7。　



		7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16

		二分之ㄧ

		①原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所有（應有部分為1/2），徐鄭綉於97年4月10日死亡，經徐金水、被告及被代位人8人所繼承並辦理繼承登記。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徐金水潛在應繼分為被告及被代位人所繼承。
③再轉繼承後被告及被代位人應繼分為1/7。



		8

		桃園市○○區○○段000○號
(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0號)

		96.80

		一分之ㄧ

		①原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所有（應有部分為全部），徐鄭綉於97年4月10日死亡，經徐金水、被告及被代位人8人繼承並辦理繼承登記。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徐金水潛在應繼分為被告及被代位人所繼承。
③再轉繼承後被告及被代位人應繼分為1/7。



		9

		桃園市○○區○○段000○號
(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號)

		37.80

		一分之ㄧ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全部）。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附表二：應繼分比例
		姓　名

		應繼分



		徐永達

		1/7



		徐永能

		1/7



		徐永利

		1/7



		徐美珠

		1/7



		林徐麗珠

		　 1/7



		徐彤蕙

		　 1/7



		徐秋貴

		　 1/7









附表三：訴訟費用之負擔
		姓　名

		負擔比例



		徐永達
(即原告負擔)

		1/7



		徐永能

		1/7



		徐永利

		1/7



		徐美珠

		1/7



		林徐麗珠

		　 1/7



		徐彤蕙

		　 1/7



		徐秋貴

		　 1/7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壢簡字第2041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吳昭輝  

            傅上華  

被      告  徐永能  



            徐永利  

            徐美珠  

            林徐麗珠

            徐彤蕙  

            徐秋貴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與被代位人徐永達就被繼承人徐鄭綉、徐金水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三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按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為被代位人徐永達之債權人，徐永達尚欠原告債務未為清償，經原告取得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凌字第733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又被代位人徐永達與被告徐永能、徐永利、徐美珠、林徐麗珠、徐彤蕙、徐秋貴均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民國97年4月10日死亡）、徐金水（100年4月11日死亡）之繼承人，被繼承人徐鄭綉、徐金水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每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惟徐永達迄今仍怠於行使，且已陷於無資力狀態，原告自有行使代位權以保全債權之必要。為此，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等規定，代位徐永達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方面：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亦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又若執行法院已就系爭房地之公同共有權利為查封，如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之情形，尚非不得由債權人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裁定要旨、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要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為徐永達之債權人，系爭遺產為被繼承人徐鄭綉、徐金水所遺留，由徐永達與被告等人繼承而為公同共有，應繼分各七分之一，業據原告提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333號之債權憑證影本、本院執行處函文、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三類謄本等件為證，堪認為真實。依卷內事證，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公同共有存續期間之約定，是徐永達自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惟其怠於行使分割遺產、終止公同共有關係之權利，致原告之債權未能受償，原告為保全債權，代位徐永達請求分割系爭遺產，即屬有據。

(二)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公同共有存續期間或分管契約之約定，本院審酌依系爭遺產之性質及經濟效用，分割為分別共有，不致損及被代位人徐永達及其他被告之利益，原告主張依被代位人徐永達及被告等人就系爭遺產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即附表二所示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亦屬適當。

(三)綜上所述，原告起訴主張代位其債務人徐永達請求就系爭遺產按如附表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乃由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案較能增進遺產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本件原告代位債務人徐永達請求分割系爭遺產，兩造實互蒙其利，如僅由敗訴之被告負擔，本院認為顯失公平，爰審酌上情及被代位人徐永達與被告之應繼分比例，認本件訴訟費用即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兩造依如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較屬公允。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劉哲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書記官　施春祝　　　　



　　　　　　　　　　　　　　　　　　

附表一：被繼承人徐鄭綉、徐金水遺產範圍　　　　　　　　 

編號 遺產項目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說明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37 二分之ㄧ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1/2）。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72 二分之ㄧ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1/2）。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79 二分之ㄧ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1/2）。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4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32 二分之一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1/2）。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5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2.59 一分之一 ①原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所有（應有部分為全部），徐鄭綉於97年4月10日死亡，經徐金水、被告及被代位人8人所繼承並辦理繼承登記。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徐金水潛在應繼分為被告及被代位人所繼承。 ③再轉繼承後被告及被代位人應繼分為1/7。　 6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32 二分之ㄧ ①原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所有（應有部分為1/2），徐鄭綉於97年4月10日死亡，經徐金水、被告及被代位人8人所繼承並辦理繼承登記。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徐金水潛在應繼分為被告及被代位人所繼承。 ③再轉繼承後被告及被代位人應繼分為1/7。　 7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16 二分之ㄧ ①原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所有（應有部分為1/2），徐鄭綉於97年4月10日死亡，經徐金水、被告及被代位人8人所繼承並辦理繼承登記。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徐金水潛在應繼分為被告及被代位人所繼承。 ③再轉繼承後被告及被代位人應繼分為1/7。 8 桃園市○○區○○段000○號 (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0號) 96.80 一分之ㄧ ①原為被繼承人徐鄭綉所有（應有部分為全部），徐鄭綉於97年4月10日死亡，經徐金水、被告及被代位人8人繼承並辦理繼承登記。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徐金水潛在應繼分為被告及被代位人所繼承。 ③再轉繼承後被告及被代位人應繼分為1/7。 9 桃園市○○區○○段000○號 (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巷0弄0○0號) 37.80 一分之ㄧ ①原為徐金水所有（應有部分為全部）。 ②徐金水於100年4月11日死亡，經被告及被代位人辦理繼承登記。　 



附表二：應繼分比例

姓　名 應繼分 徐永達 1/7 徐永能 1/7 徐永利 1/7 徐美珠 1/7 林徐麗珠 　 1/7 徐彤蕙 　 1/7 徐秋貴 　 1/7 



附表三：訴訟費用之負擔

姓　名 負擔比例 徐永達 (即原告負擔) 1/7 徐永能 1/7 徐永利 1/7 徐美珠 1/7 林徐麗珠 　 1/7 徐彤蕙 　 1/7 徐秋貴 　 1/7 

　　　　　　　　　





